
書面質詢
林宇滔議員

公職局應明確「補時」及超時工作補償的標準 確保部門統一執行

    在618疫情期間，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傳播，
行政長官根據第2/2004號法律《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先後作出多
個批示命令關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部門，但包括衛生、警察、消防，
以及民生或行政等眾多不同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仍全程積極參與包括全
民核檢及各項抗疫工作，同時也要維持各項必要的公共服務及部門運作，
相當數目的公務人員在疫情期間的工作時間及工作壓力都即時大增，本
人謹在此向疫情期間各部門辛勤努力、堅守崗位、不辭勞苦的工作人員
表示由衷的感謝！

    然而，近日不同部門的公職人員都分別反映，不少部門原已陸續為疫
情期間堅守崗位的同事安排「補時」或超時工作補償，但有個別部門卻
突然叫停有關「補時」及超時工作補償，甚至有部分已經安排人員「補
時」的部門，要求已「補時」的員工延長工作時間「補回」已使用的
「補時」安排，各部門做法的差異，以及朝令夕改的做法大大影響前線
人員的士氣。

    根據第24/2011號行政法規《行政公職局的組織及運作》第二條第八款，
行政公職局的職責包括「研究及建議公職一般制度的落實措施，使制度
的解釋和適用具統一性和一致性，並向各公共部門和實體及其工作人員
提供法律技術支援」，第十六條法律技術廳的職權主要包括「對收到的
請求提供本身職權範圍內的法律技術支援」，第十八條公職法律事務處
的職權主要包括「應公共部門或其員工的要求，撰寫公職一般制度範圍
內的意見書並作出解釋」。

    但不少公職人員反映，由於不同部門對疫情期間工作可獲補時及超時
工作補償的理解和執行有極大差異，而行政公職局未有依職權就疫情期
間公務員上班的補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作統一清晰解說，並主動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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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的執行情況。而當局有義務確保所有公職人員獲得公平公正的安
排，避免因此產生不必要的矛盾及影響士氣。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由於不同部門對618疫情期間有關關閉部門的行政長官批示及《澳門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有不同的解讀，
導致在處理公共部門人員上班的補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問題的安排各施各
法，公職局會否制訂統一明確的補時及超時工作補償標準？

二、據本人了解，不少部門突然暫停原已獲「補時」的安排，甚至有紀
律部隊人員在已獲安排「補時」後，再被部門要求延長工作時間以「補
回」已「補時」的休息時間，有關安排確實極為嚴重影響人員的士氣，
行政公職局會否依職權主動跟進所有部門均依法、公平處理618疫情的補
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問題安排？

三、就《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款「在因豁
免上班、行政長官命令部門關閉，以及自然災害或惡劣天氣造成部門關
閉，而整體工作人員獲免除上班的情況下，如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須提
供工作，須以其後扣除正常工作時間的方式對其作補償，扣除的時數相
等於已提供工作的時數，但以該工作人員的每日正常工作時數為限。」
不同部門對該款中「整體工作人員獲免除上班」的理解有明顯分歧，從
而導致不同部門就後續的「補時」及「補償」的執行有極大差距。然而，
根據立法會審議修改《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4/VI/2018號意見
書，亦未有就上述條款中「整體工作人員獲免除上班」的定義作出任何
闡述或解釋，為避免日後再出現類似爭議，行政公職局會公開清晰闡述
「整體工作人員獲免除上班」的定義，避免再因此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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